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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2202220222022】】】】0082008200820082 号号号号    

    

关于对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

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前期，洪通燃气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四川远丰森泰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90.29%的股权。相关公告

显示，因交易双方对交易价格、支付方式等核心交易条款不能达成

一致意见而终止。关注到，本次预估作价与标的公司前次拟出售的

交易价格基本一致。请公司及交易对方补充说明：前次交易终止的

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 本次交易推进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2.预案披露，公司拟向53名标的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份；同时，拟向不

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标的公司

目前无实际控制人，股权较为分散。本次交易对方包括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成都万胜）、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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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西藏君泽）以及 50 名自然人股东。请公司补充披露：（1）成都

万胜、西藏君泽以及标的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自然

人股东的持股比例、自然人股东取得标的股权的背景、时间、方式

和价格情况等；（2）结合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取得

标的公司股权的作价情况，说明其与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评估值的

差异及及合理性；（3）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交易对

方在上市公司的任职计划，并结合前述因素说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架构的影响；（4）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条款安

排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3.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要经营地位于四川和内蒙古，标的下

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21家，参股公司2家，而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

主要在广东和广西开展。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后公司对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具体管控措施；（2）标的公司持续经营是否

对原管理团队存在重大依赖，原管理团队是否继续参与经营管理，

以及上市公司关于标的公司持续稳定经营的具体措施。请财务顾问

发表明确意见。 

4.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与中石油签署的部分合同中存在“照付

不议”条款。请公司补充披露：（1）“照付不议”条款的具体内容，

包括合同约定气量、合同期限、具体补偿安排等，并说明触发该条

款对标的公司经营可能产成的影响；（2）标的公司对“照付不议”

条款的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3）标

的公司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触发“照付不议”条款的情况，以及对标

的公司的具体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3

5.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从事 LNG 生产，LNG 生产加工厂设计年

产能约 60 万吨，有多家 LNG 加气站。标的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3.9亿元，扣非净利润 7699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23.4亿元，扣

非净利润 3.33 亿元，业绩显著增加且毛利率提高。此外，2020 年

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股份支付费用为 5196.01 万元。请公司补

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现金流状况，并结合标的公司近三

年的业绩和 LNG 价格的波动情况，说明标的公司业绩变化的具体原

因，其业绩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其业绩变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是否存在重大差异；（2）标的公司预估值的基础假设，说明对交易

价格的假设是否考虑了 LNG 价格的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预估值

是否合理；（3）标的公司 2020 年股份支付 5196.01 万元的背景、

支付对象及会计处理方式；（4）标的公司 LNG 项目实际投产产量，

后续投资计划，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需追加投资资金对标的公

司的 LNG 项目进行建设。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6.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从事高纯度氦气的生产，具备 LNG 项目

BOG 提氦技术和运营能力。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开始从事氦

气生产的具体时间，项目设计产能与目前实际投产情况；（2）氦气

项目是否已开始商业化运营，主要客户以及每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情况，占公司业绩比重情况；（3）标的公司氦气项目的后续投资

计划，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需追加投资资金对标的公司的氦气

项目进行建设。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

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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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